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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2

年

3

月

7

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11

名

，

现场出席

8

名

、

委托表决

3

名

（

董事鲍林春委托徐文卫表决

，

独立董事金

德钧

、

崔平分别委托独立董事王菁华

、

徐燕芸表决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文卫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记名投票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对照上市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

，

公司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论证

，

认为公司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上述相关规定

，

具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所有

条件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审议并通过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

的议案

公司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的相关要求

，

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

项

（

以下称

"

本次重组

"

）

制作了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逐项审议并通过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

为提高公司资产质量

、

优化财务状况

、

增强公司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

公司拟向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

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以下合称

"

认购方

"

或

"

认购对象

"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宁波市

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市政集团

"

）

99.96%

股份

（

以下称

"

标的资产

"

），

并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

25%

。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增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以发展其主营业务

。

（

一

）

购买标的资产情况

1.

标的资产预估值

本次重组中公司拟购买的资产为认购方合计持有的市政集团

99.96%

股份

。

标的资产的预估值约为

5

亿元

，

具体交易价格

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

2.

标的资产估值情况说明

本次重组所购买标的资产的预估值约为

5

亿元

，

该标的资产

2011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约为

2.6

亿元

，

预估值已超过账面

净资产值的

50%

。

企业的主要价值除了固定资产

、

营运资金等有形资源外

，

还包括业务网络

、

服务能力

、

管理技术

、

人才团队

、

品牌优势等重要的无形资产

。

本次评估更看重的是标的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和获利能力

，

而非单纯评估企业的各项有形资

产价值

。

市政集团作为宁波市老牌市政施工企业

，

在企业品牌

、

客户资源

、

市场网络

、

服务

、

管理

、

人才等方面均处于该市行业

领先的优势地位

，

其各项核心资产和资源会形成综合协同效应

，

对企业价值产生较大贡献

，

因此本次评估增值较大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

二

）

发行股份方案

本次重组中

，

公司拟向认购方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认购方持有的市政集团

99.96%

股份

，

同时拟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2.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作为购买标的资产的对价所发行的股份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

，

发行对象为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亘

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嘉基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

10

家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拟采用非公开

发行方式

，

发行对象为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确定的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3.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

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购买标的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公司董事会召开前

，

已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停牌

，

按照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

额除以股票交易总量计算

，

交易均价为

6.82

元

/

股

，

即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价格不低于

6.82

元

/

股

，

根据公司与认购方协商

，

发

行价格暂定于

6.82

元

/

股

。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重组为募集配套资金拟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

的价格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4.

发行数量

（

1

）

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购买标的资产拟向认购方合计定向发行预计约

6148

万股

。

具体发行数量待评估机构出具目标公司评估值后确定并

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派息行为

，

则发行价格及发行股数相应调整

；

若公司发生送红股

、

转

增股本

、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行为

，

则发行价格及发行股数将随之进行调整

。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

，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

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K

，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

，

每股派

息为

D

，

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

（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

），

则

：

派息

：

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

：

P1= P0/

（

1+N

）

增发新股或配股

：

P1=(P0+AK)/(1+K)

三项同时进行

：

P1=(P0-D+AK)/(1+K+N)

同时

，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将参照经上述公式计算的除权

（

除息

）

后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

（

2

）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重组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25%

，

即

1.67

亿元

，

拟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2721

万

股

。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确定的发行价格确定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5.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①

发行对象

：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合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②

认购方式

：

认购方以其拥有市政集团股份为对价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6.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重组中认购对象以市政集团股份认购的宁波建工所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予转让

；

如认购对象取

得宁波建工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用于认购股份的市政集团股份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

，

则自取得宁波建工股份之

日起

36

个月内

，

认购对象将不予转让所认购的宁波建工股份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7.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8.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重组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增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以发展其主营业务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

三

）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

，

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

四

）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本次公司拟向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

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合计支付约

8,070

万元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市政集团合计约

16.15%

的股份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

五

）

过渡期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内所产生的盈利由公司按权益比例享有

，

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认购对

象按权益比例负担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

六

）

标的资产权属转移

在资产交割日当天或之前

，

认购方应向公司移交与标的资产有关的全部合同

、

文件或资产

，

并协助公司办理与标的资产

有关的权属变更或过户手续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

七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决议自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董事会对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是否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

》

第四条规定作出审慎判断

，

认为

：

1．

本次重组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市政集团

99.96%

股份

，

市政集团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本次重组

完成后

，

市政集团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2．

针对本次重组

，

公司将以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价值作为最终交易价格

，

本次重组的交易价

格合理

、

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

3．

本次重组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

不存在可能导致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

务的情形

。

4．

本次重组有利于公司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

有利于公司在业务

、

财务

、

人员

、

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

，

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

5．

本次重组有利于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

6．

本次重组遵循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

、

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提高公司资产完整性的原则

。

7．

从长期角度而言

，

本次重组遵循了有利于公司减少关联交易

、

避免同业竞争及增强独立性的原则

。

8．

本次重组不涉及立项

、

环保

、

行业准入

、

用地

、

规划

、

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

9．

本次重组认购方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

，

标的资产未被设置质押或其他任何担保

，

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标的资

产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

、

冻结

、

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

、

仲裁及其他任何行政或司法程序

。

市政集

团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

其注册资本已全部缴足

，

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形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五

、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重组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说明

本次重组公司为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认购方为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

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

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

10

个认购对象

，

该等认购对象均非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

根据本次重组方

案所初步确定的标的资产价格

、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股份定价情况

，

本次发行股份将超过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5%

；

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次重组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认购方为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崎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腾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

该等公司与本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认购方为本公司关联方以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

，

本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七

、

审议通过

《

公司董事会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履行法定程序的完

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如下

：

（

一

）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履行法定程序的说明

1

、

2011

年

12

月

19

日

，

因本公司筹划本次重组事项

，

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停牌并就筹划本次重组事项进行了公告

。

2

、

公司筹划本次重组事项信息披露前

20

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

，

因此未达到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

）

第五条的相关标准

。

3

、

停牌后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

、

律师事务所

、

会计师事务所

、

资产

评估公司等中介机构

，

并与上述中介机构签署了

《

保密协议

》。

4

、

停牌期间

，

公司每周发布一次本次重组时间进展情况公告

。

5

、

市政集团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

、

2012

年

1

月

7

日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

审议批准市政集团股东向本公司出售其所持

的市政集团股份

。

6

、

2012

年

3

月

7

日

，

公司与认购方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7

、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制了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预案

》。

综上

，

公司已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履行了

现阶段所必需的法定程序

，

该等程序完整

、

合法

、

有效

。

（

二

）

关于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综上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履行法定程序完备

、

合规

，

提交的法律文件有效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八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认购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与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

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合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

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九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

事宜的议案

》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工作安排

，

为高效

、

有序地实施本次重组相关工作

，

按照

《

公

司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

具体授权事项为

：

1．

根据申报审核等具体情况

，

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

（

包括发行价

格

、

发行数量

、

发行起止日期

、

发行时机等具体事项

）；

2．

签署有关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合同

、

协议等书面文件

；

3．

负责聘请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提供服务的财务顾问

、

审计机构

、

资产评估机构及律师

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并决定和支付其服务费用

，

办理公司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

、

评估及申报

、

审核回复等具体事宜

，

组织编制

并根据审核监管等要求调整补正有关本次重组的整套申报材料及相关协议等文件

；

4．

若证券监管部门对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政策和要求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

授

权董事会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

5．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实际发行情况

，

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

，

并负责办理

相关工商变更等登记事宜

；

6．

在本次重组后

，

办理本次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相应登记结算公司锁定上市等具体事宜

；

7．

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其它事宜

；

8．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十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

提请董事会暂不召

集公司股东大会

。

待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

，

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及与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其他议案

。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十一

、

审议通过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公司董事同意使用

55,000,000

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十二

、

审议通过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十三

、

审议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1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3

月

8

日复牌

。

特此公告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3月7日

证券代码：601789� � �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编号：2012-012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7

日上午

9:00

在宁波市兴宁路

46

号召开

。

会议应出席监

事

5

名

，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5

名

，

符合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

一

、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议项同意票

5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

司的财务费用支出

，

有利于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

同时

，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不相抵触

，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以及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公司监事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年3月7日

证券代码：601789� � �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编号：2012-013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宁波建工

"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相关情况如下

：

一

、

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2011]1176

号文

《

关于核准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

准

，

宁波建工向社会公开发行

1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发行价每股

6.39

元

,

募集资金合计

63,900.00

万元

。

本次发行扣除承销费

用

、

保荐费用及累计发生的其他发行费用后

，

净募集资金人民币

58,735.35

万元

。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

公司验证

，

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2011]

第

5-0009

号验资报告

。

截止

2012

年

2

月

29

日

,

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9988.18

万元

,

募集资金结余为

28737.17

万元

（

不含息

），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

、

维护股东利益

，

公司董事同意使用

5,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

使用时间

不超过

6

个月

（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

由于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募集资金金额的

10%

，

根据相关规定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将

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规定

》

和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

。

二

、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发表如下意见

：

公司本次使用

5,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符合中国证监会

、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相关规定

。

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

，

降低经

营成本

。

此次公司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是可行的

，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

三

、

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的

财务费用支出

，

有利于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

同时

，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不相抵触

，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

《

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以及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

》

等相关规定

。

四

、

保荐机构关于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

1

、

宁波建工使用

5,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能

够有效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用

，

降低财务成本

，

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

2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金额的

10%

。

3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计划不超过

6

个月

。

4

、

宁波建工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中国证监会

、

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中投证券同意宁波建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完相关程序后

，

将

5,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特此公告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3月7日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确认本公司就本次重组所披露的所有相关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相关数

据尚未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标的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

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本公司保证在参与宁波建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过程中所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本预案所述的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

的批准或核准。审批机关对于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

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次资产重组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预案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特别提示

一

、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

一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公司与同创投资

、

中亘基

、

景崎

、

景杰

、

景吉

、

景浩

、

景合

、

景威

、

中嘉基

、

景腾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签署了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

》。

根据协议

，

本公司向上述交易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市政集团

”）

９９．９６％

的股份

。

上述标的资产的预估值约

５

亿元

，

本公司支付现金约

８

，

０７０

万元

、

发行股份支付约

４１

，

９３０

万元收购标的资产

。

其中

，

每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６．８２

元

，

发行的股份合计约

６

，

１４８

万股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宁波建工将持有市政集团

９９．９６％

的股份

。

（

二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通过询价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交易总

额的

２５％

，

即

１．６７

亿元

。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

６．８２

元

／

股

）

的

９０％

，

即

６．１３８

元

／

股

，

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合计不超过

２

，

７２１

万股

。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增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以发展其主营业务

。

二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值采用收益法进行预估

，

预估值约

５

亿元

，

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

估机构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

，

且经交易双方认可的评估结果为准

。

最终交易价格与上述预估值可能有所差异

。

三

、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为

６．８２

元

／

股

。

（

一

）

用于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

发行数量

公司向同创投资

、

中亘基

、

景崎

、

景杰

、

景吉

、

景浩

、

景合

、

景威

、

中嘉基

、

景腾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６．８２

元

／

股

，

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约

６

，

１４８

万股

。

其中

，

向同创投资发行约

２

，

９４４

万股

，

向中亘基发行约

４３１

万股

，

向景崎发行约

３４６

万股

，

向景杰发行约

４３２

万股

，

向景吉发行约

２９７

万股

，

向景浩约发行

３４６

万股

，

向景合发行约

２６９

万股

，

向景威发行约

５６０

万股

，

向中嘉基发行约

３２１

万股

，

向景腾发行约

２０２

万股

。

（

二

）

用于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

发行数量

公司通过询价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

６．８２

元

／

股

）

的

９０％

，

即

６．１３８

元

／

股

，

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合计不超过

２

，

７２１

万股

。

本次交易的最终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则对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

，

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

四

、

本次交易方案的审议

本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但仍需获得如下批准

：（

１

）

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第二次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

）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３

）

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程序

。

在标的资产审计

、

评估及盈利预测等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召开第二次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该资产重组方案及其它相关

事项

。

标的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

、

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

五

、

股份锁定承诺

同创投资

、

中亘基

、

景崎

、

景杰

、

景吉

、

景浩

、

景合

、

景威

、

中嘉基

、

景腾承诺以市政集团股份认购的宁波建工本次重组所发

行的股份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予转让

；

如取得宁波建工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用于认购股份的市政集团股份持续拥

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

，

则自取得宁波建工股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不转让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

待限售期届满后

，

本次发

行的股份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

六

、

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

（

一

）

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

，

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

准等

。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及上述批准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

因此

，

方案的最终成功实施存在审批风险

。

（

二

）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市政集团

９９．９６％

的股份形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在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

成一定金额的商誉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规定

，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

，

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做减值测试

。

如果市政集团未来经营状况恶化

，

将有可能出现商誉减值

，

从而对上市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

提请投资者注意

。

（

三

）

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市政集团将成为宁波建工的控股子公司

。

宁波建工和市政集团之间的资产和业务能否顺利实现整合具

有不确定性

，

整合过程可能对两家公司的正常业务开展产生一定影响

，

从而给公司及股东利益造成一定影响

。

（

四

）

经营风险

宁波建工与市政集团在具体开展施工业务时都面临着工程项目分包风险

、

工程安全和环保方面的风险

、

施工场所分散的

风险

、

施工工期方面的风险

、

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

容易涉及诉讼的风险等

，

这些风险处理不当会影响公司与市政集团正常

的生产经营

。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以上风险因素

，

并仔细阅读本预案中

“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报批事项及风险提示

”

等有关章节

。

释义

本预案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

宁波建工、上市公司、股份公司、

公司、本公司

指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６０１７８９

建工有限 指

宁波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系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之前身，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曾用名“宁波建工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广天日月 指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持

有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５５％

的股份，曾用名“宁波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会 指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同创投资 指 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中亘基 指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崎 指 宁波海曙景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杰 指 宁波海曙景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吉 指 宁波海曙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浩 指 宁波海曙景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合 指 宁波海曙景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威 指 宁波海曙景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中嘉基 指 宁波海曙中嘉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景腾 指 宁波海曙景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宁波建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市政集团

９９．９６％

的股份和募集配套资

金。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９６％

的股份。

标的公司、市政集团 指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股份数 指

上市公司本次拟向各认购人分别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数量，包括本次

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公司股份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指

宁波建工董事会通过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本预案 指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

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

《格式准则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中投证券 指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枫律师、律师 指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大信事务所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Ａ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

、

上市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ＮＩＮＧＢ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简称

：

宁波建工

代 码

：

６０１７８９

住 所

：

宁波市江东区兴宁路

４６

号

注册资本

：

４０

，

０６６

万元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法定代表人

：

徐文卫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承包境外房屋建筑

、

机电安装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

材料出口

；

对外

派遣实施上述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实业投资

；

工程总承包

；

房屋和土

木工程建筑业

；

建筑安装业

；

建筑装饰业

；

其他建筑业

；

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

；

工程管理服务及勘察

、

设计

；

建筑工程技术开发

、

咨询

；

机械设备及建筑周转材料租赁

；

钢结构件制作安装

；

建材及结构测试

；

物业服务

；

建材

、

机械设备的批发

、

零售

；

自营和代

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

：

建筑构件

、

机械设备及配件

的制造

、

加工

；

锅炉的安装

、

改造

。

二

、

历史沿革及股本变动情况

（

一

）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本公司系由前身建工有限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整体变更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建工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

一致同意将建工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

建工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确认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

具的大信沪审字

（

２００８

）

第

１４５

号审计报告和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鄂信评报字

（

２００８

）

第

１１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

，

并

一致同意建工有限当时的全体股东作为拟设立之股份公司的发起人

，

以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建工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中的

３０

，

０６６

万元折合成为股份公司的股本

，

剩余

３４

，

９６１

，

０６９．４２

元净资产作为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

股份公司全体发起人均以其

在建工有限的出资比例乘以

３０

，

０６６

万按

１

：

１

比例折成在股份公司所持的股份

。

同日

，

建工有限的所有股东作为发起人签署了

《

发起人协议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大信沪验字

（

２００８

）

第

０３２

号

《

验资报告

》，

验证公司整体变更时的注册资

本已由各发起人足额缴纳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全体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

，

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董事会及由股东代表监事和职工代表

监事共同组成的第一届监事会

（

职工代表监事由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登记号

：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９６

）。

股份公司设立后的股东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万元） 比例（

％

）

１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０５２．８ ６３．３６９９

２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３．３２６

３

宁波环球宇斯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３．３２６

４

浙江恒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３．３２６

５

王宇凌

２０８３．２ ６．９２８８

６

何明德

１０００ ３．３２６

７

鲍林春

５００ １．６６３

８

乌家瑜

３００ ０．９９７８

９

潘信强

３００ ０．９９７８

１０

徐文卫

３００ ０．９９７８

１１

翁海勇

３００ ０．９９７８

１２

陈建国

３００ ０．９９７８

１３

陈贤华

２００ ０．６６５２

１４

郁武铮

２００ ０．６６５２

１５

戴 兵

２００ ０．６６５２

１６

胡茂璋

２００ ０．６６５２

１７

赵文良

１５０ ０．４９８９

１８

范尧根

１５０ ０．４９８９

１９

卢祥康

１５０ ０．４９８９

２０

郝 强

１００ ０．３３２６

２１

陈宝康

１００ ０．３３２６

２２

王浩光

１００ ０．３３２６

２３

龚崇照

１００ ０．３３２６

２４

李水明

１００ ０．３３２６

２５

胡春健

１００ ０．３３２６

２６

李长春

１００ ０．３３２６

２７

徐 杉

９０ ０．２９９３

２８

李晓明

６０ ０．１９９６

２９

徐坚强

６０ ０．１９９６

３０

田秀刚

６０ ０．１９９６

３１

张金汉

６０ ０．１９９６

３２

杨方华

６０ ０．１９９６

３３

周钢祥

６０ ０．１９９６

３４

张国光

６０ ０．１９９６

３５

潘卫国

５０ ０．１６６３

３６

赵谷韵

５０ ０．１６６３

３７

沈 杰

５０ ０．１６６３

３８

王小荣

５０ ０．１６６３

３９

邵 茹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０

林 辉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１

张丁辉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２

陈 静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３

张友良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４

陈华英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５

黄欢君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６

金 伟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７

曹剑民

３０ ０．０９９８

总 计

３００６６ １００．００

（

二

）

公司设立后至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的股权变更

本公司股东王宇凌先生因病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去世

，

根据王宇凌生前与其配偶郑冬玲

、

儿子王一丁签署的

《

关于财产继承

人的协议

》，

其所持本公司

６．９２８８％

股份所有权由其儿子王一丁继承

。

本次股东变更事宜已经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过并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完成工商变更备案手续

。

此次股东变更后的股东结构为

：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万元） 比例（

％

）

１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０５２．８ ６３．３６９９

２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３．３２６

３

宁波环球宇斯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３．３２６

４

浙江恒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３．３２６

５

王一丁

２０８３．２ ６．９２８８

６

何明德

１０００ ３．３２６

７

鲍林春

５００ １．６６３

８

乌家瑜

３００ ０．９９７８

９

潘信强

３００ ０．９９７８

１０

徐文卫

３００ ０．９９７８

１１

翁海勇

３００ ０．９９７８

１２

陈建国

３００ ０．９９７８

１３

陈贤华

２００ ０．６６５２

１４

郁武铮

２００ ０．６６５２

１５

戴 兵

２００ ０．６６５２

１６

胡茂璋

２００ ０．６６５２

１７

赵文良

１５０ ０．４９８９

１８

范尧根

１５０ ０．４９８９

１９

卢祥康

１５０ ０．４９８９

２０

郝 强

１００ ０．３３２６

２１

陈宝康

１００ ０．３３２６

２２

王浩光

１００ ０．３３２６

２３

龚崇照

１００ ０．３３２６

２４

李水明

１００ ０．３３２６

２５

胡春健

１００ ０．３３２６

２６

李长春

１００ ０．３３２６

２７

徐 杉

９０ ０．２９９３

２８

李晓明

６０ ０．１９９６

２９

徐坚强

６０ ０．１９９６

３０

田秀刚

６０ ０．１９９６

３１

张金汉

６０ ０．１９９６

３２

杨方华

６０ ０．１９９６

３３

周钢祥

６０ ０．１９９６

３４

张国光

６０ ０．１９９６

３５

潘卫国

５０ ０．１６６３

３６

赵谷韵

５０ ０．１６６３

３７

沈 杰

５０ ０．１６６３

３８

王小荣

５０ ０．１６６３

３９

邵 茹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０

林 辉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１

张丁辉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２

陈 静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３

张友良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４

陈华英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５

黄欢君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６

金 伟

３０ ０．０９９８

４７

曹剑民

３０ ０．０９９８

总 计

３００６６ １００．００

（

三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的股权结构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１７６

号文

《

关于核准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

》

的核准

，

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

（

Ａ

股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每股发行价

６．３９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８７

，

３５３

，

４７３．８１

元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

新股发行后

，

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万元） 比例（

％

）

１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０５２．８ ４７．５５３５

２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２．４９５９

３

宁波环球宇斯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２．４９５９

４

浙江恒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２．４９５９

５

王一丁

２０８３．２ ５．１９９４

６

何明德

１０００ ２．４９５９

７

鲍林春

５００ １．２４７９

８

乌家瑜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９

潘信强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１０

徐文卫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１１

翁海勇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１２

陈建国

３００ ０．７４８８

１３

陈贤华

２００ ０．４９９２

１４

郁武铮

２００ ０．４９９２

１５

戴 兵

２００ ０．４９９２

１６

胡茂璋

２００ ０．４９９２

１７

赵文良

１５０ ０．３７４４

１８

范尧根

１５０ ０．３７４４

１９

卢祥康

１５０ ０．３７４４

２０

郝 强

１００ ０．２４９６

２１

陈宝康

１００ ０．２４９６

２２

王浩光

１００ ０．２４９６

２３

龚崇照

１００ ０．２４９６

２４

李水明

１００ ０．２４９６

２５

胡春健

１００ ０．２４９６

２６

李长春

１００ ０．２４９６

２７

徐 杉

９０ ０．２２４６

２８

李晓明

６０ ０．１４９８

２９

徐坚强

６０ ０．１４９８

３０

田秀刚

６０ ０．１４９８

３１

张金汉

６０ ０．１４９８

３２

杨方华

６０ ０．１４９８

３３

周钢祥

６０ ０．１４９８

３４

张国光

６０ ０．１４９８

３５

潘卫国

５０ ０．１２４８

３６

赵谷韵

５０ ０．１２４８

３７

沈 杰

５０ ０．１２４８

３８

王小荣

５０ ０．１２４８

３９

邵 茹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４０

林 辉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４１

张丁辉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４２

陈 静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４３

张友良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４４

陈华英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４５

黄欢君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４６

金 伟

３０ ０．０７４９

４７

曹剑民

３０ ０．０７４９

流通股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９５８８

总计

４００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 （

注册 登记 号

：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９６

），

注册资本

４０

，

０６６

万

。

三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

一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概况

广天日月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广天日月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持有公司股份

１９

，

０５２．８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３．３７％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

，

广天日月持有公司股份

１９

，

０５２．８

万股

，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４７．５５％

。

广天日月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

二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概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徐文卫

、

乌家瑜

、

潘信强

、

陈建国

、

陈贤华

、

翁海勇

、

鲍林春

７

名自然人

。

７

名自然人合计共同控制广天日

月

５０．４３７６％

的股份表决权

，

同时直接共同控制公司合计

１０．６９０５％

的股份表决权

。

徐文卫

、

乌家瑜

、

潘信强

、

陈建国

、

陈贤华

、

翁海勇

、

鲍林春

７

名自然人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四

、

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近三年来本公司未发生控股股东变动情况

。

五

、

主营业务概况

公司业务覆盖面广

，

作为一家大型综合建设集团

，

本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建筑施工业务

，

并以建筑施工和建筑装饰

装潢为核心延伸相关产业链

，

已形成了涵盖建筑科研

、

设计

、

施工

、

安装

、

装饰装潢

、

钢结构

、

商品混凝土

、

预制构件等相对完整

而紧凑的产业链形态

，

各细分产业具有协同发展效应

，

整体效益日益增强

。

公司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

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

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壹级

、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

建筑智能化专业承包壹级

、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

包壹级

、

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

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承包贰级

、

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

贰级

、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城市园林绿化叁级资质

、

工程设计甲级

、

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

（

其中消防系统除外

）

专

项工程设计甲级

、

建筑装修专项工程设计甲级

、

建筑幕墙专项工程设计甲级等资质

。

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状况良好

，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主营业务总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２１．４５％

和

１４．５７％

，

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

度

。

２００８

年度

、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房屋建筑和土木工程

、

建筑装饰工程

、

建筑安装工程合计收入占主营业务总收入的比

重分别为

９０．２８％

、

９３．９１％

和

９４．８７％

，

主营业务结构突出

。

单位

：

元

产品名称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房屋建筑和土木

工程

５

，

７８２

，

７１４

，

４３２．４６ ７３．２４ ５

，

２６６

，

１２５

，

０４９．９１ ７６．４１ ４

，

３０５

，

６３１

，

０８９．９０ ７５．８８

建筑安装工程

９９４

，

０４４

，

３２５．９６ １２．５９ ６４１

，

６７９

，

９２７．１３ ９．３１ ３８０

，

８６０

，

４３６．４２ ６．７１

建筑装饰工程

７１３

，

８５９

，

９３０．３０ ９．０４ ５６４

，

６８６

，

１７１．６４ ８．１９ ４３６

，

４００

，

１９４．９０ ７．６９

建材物资销售

３４２

，

９９３

，

９３１．１３ ４．３４ ３４０

，

７９７

，

９５６．３６ ４．９５ ４９２

，

３７５

，

４１０．６９ ８．６８

其他

６２

，

０５３

，

６５１．０５ ０．７９ ７８

，

３２４

，

２２２．０４ １．１４ ５９

，

０１９

，

６０３．７５ １．０４

合计

７

，

８９５

，

６６６

，

２７０．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８９１

，

６１３

，

３２７．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５

，

６７４

，

２８６

，

７３５．６６ １００．００

六

、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大信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５－００２５

号审计报告与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

一

）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

合并报表数据

）

单位

：

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４

，

２０１

，

８５９

，

３４０．８０ ３

，

２０６

，

７８０

，

２１３．５５ ２

，

８６０

，

０３２

，

５４９．４３ ３

，

０７９

，

９７０

，

８０７．７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２１５

，

４５４

，

２１８．９５ ５８６

，

３８６

，

１２２．３８ ５１９

，

０４３

，

８３０．８７ ４６１

，

３３７

，

８５２．３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１

，

１６８

，

２７４

，

１２７．１３ ５４０

，

８０４

，

６３０．４３ ４７２

，

６２４

，

２４５．０８ ４１２

，

８７６

，

１８８．６６

（

二

）

利润表主要数据

（

合并报表数据

）

单位

：

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５

，

８２２

，

８７０

，

３０６．９９ ７

，

９２６

，

６７２

，

２５９．３０ ６

，

９２９

，

０２９

，

６６８．０３ ５

，

６９８

，

９８８

，

８５９．３６

营业利润

１０４

，

７０１

，

３１０．４５ １３７

，

６９７

，

８０７．１１ １１４

，

９８６

，

６３２．６９ １１３

，

８１６

，

２３８．９７

利润总额

１０５

，

８５１

，

９２２．５４ １３７

，

２２０

，

９８４．５２ １２０

，

０３８

，

５４４．５６ １１５

，

２５９

，

３２８．５３

净利润

７４

，

１３５

，

０９０．４７ １０２

，

４５９

，

１０８．９３ ９２

，

５６５

，

１０４．３９ ８３

，

８９６

，

４２２．６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７０

，

１８２

，

０２２．８９ ９８

，

２４６

，

３８５．３５ ８３

，

８３８

，

１９５．４６ ７６

，

４８９

，

０１０．２３

（

三

）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

７０．７１ ８３．１８ ８４．００ ８６．０３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９５ １９．６８ １８．９４ ２１．３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２５１ ０．３２６８ ０．２７８８ ０．２５４４

每股净资产（元

／

股）（摊薄）

３．０３ １．９５０３ １．７２６３ １．５３４４

每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８５９７ ０．５２ １．１５ ０．３１

第二节 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

、

本次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向同创投资

、

中亘基

、

景崎

、

景杰

、

景吉

、

景浩

、

景合

、

景威

、

中嘉基

、

景腾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

，

同时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

因此

，

所

涉及的交易对方包括同创投资

、

中亘基

、

景崎

、

景杰

、

景吉

、

景浩

、

景合

、

景威

、

中嘉基

、

景腾和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

。

二

、

本次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

一

）

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宁波同创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

：

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３

幢

４

楼

注册资本

：

２

，

１２７

万元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法定代表人

：

孟文华

经营范围

：

实业项目投资

；

房地产项目开发

、

经营

；

投资

、

管理和技术咨询

。

２

、

主要业务情况

同创投资是原市政集团股东出资设立的持股公司

，

不从事具体业务

，

除持有市政集团

４８．３４％

的股份之外

，

还持有宁波久

升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

，

其所控制企业的股权结构如下图

：

３

、

股东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

，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同创投资核发了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

：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８４７０

）。

根据宁波鸿

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鸿泰会计师

”）

出具的

“

甬鸿会验

［

２０１０

］

０４５

号

”《

验资报告

》

及公司章程

，

同创投资设立时的

股东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１

干赛虎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

陈莹敏

３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３

孟文华

６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

，

同创投资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

同意原股东陈莹敏将所持有的

２２．５％

股权计

２２５

万元

（

已经出资

７５

万元

，

未

出资

１５０

万元

）

以

７５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王善波

；

同意原股东干赛虎将所持有的

１０％

股权计

１００

万元

（

已经出资

５０

万元

，

未

出资

５０

万元

）

以

５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王善波

。

转让后的股东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１

孟文华

６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

王善波

３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２．５０

３

陈莹敏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同创投资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

同意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２

，

１２７

万元

；

所有股东以货币方

式出资

，

出资额须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前全部缴清

。

根据鸿泰会计师出具的

“

甬鸿会验

［

２０１１

］

０５０

号

”《

验资报告

》，

增资后的股东

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认缴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

１

孟文华

６６７．６０ ６６７．６０ ３１．３９

２

陈莹敏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５３

３

王善波

４２７．００ ４２７．００ ２０．０８

其他

１４

名股东

９５７．４０ ９５７．４０ ４５．００

合计

２１２７．００ ２１２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

同创投资股东大会通过决议

，

同意

１７

名自然人股东向

３３

名自然人转让部分股权

。

股权转让完成后的股

东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东认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孟文华

４８４．６４ ２２．７８５１

２

王善波

２８０．０３５２ １３．１６５７

３

吴利华

９７．２９０４ ４．５７４１

４

章洪俊

７７．６６４ ３．６５１３

５

吴小华

７０．９２８ ３．３３４６

６

孔军

６０ ２．８２０９

７

顾柏林

５７．３８８ ２．６９８１

８

叶正

５４ ２．５３８８

９

张良贤

５４ ２．５３８８

１０

张文京

５３．３２８ ２．５０７２

１１

黄国明

５３．３２８ ２．５０７２

１２

郑静

４６．５６ ２．１８９

１３

项建明

３８．２８ １．７９９７

１４

李秀龙

３５．３７６ １．６６３２

１５

袁亚明

３４．９６ １．６４３６

１６

朱保钢

３０．９７２ １．４５６１

１７

程滨生

３０．８２２４ １．４４９１

１８

周朝阳

３０ １．４１０４

１９

陈莹敏

３０ １．４１０４

２０

陈伟强

２７．２ １．２７８８

２１

张桂余

２６．８ １．２６

２２

王维琴

２４．７２８ １．１６２６

２３

陈朝辉

２２．８８ １．０７５７

２４

张东伟

２０ ０．９４０３

２５

陈永兴

１９．８８８ ０．９３５

２６

崔战波

１９．８８８ ０．９３５

２７

钱月明

１９．８８８ ０．９３５

２８

王依斌

１９．８８８ ０．９３５

２９

舒志远

１９．８８８ ０．９３５

３０

周勇国

１９．８８８ ０．９３５

３１

高国定

１９．８８８ ０．９３５

３２

石钟华

１９．８８８ ０．９３５

３３

徐兴定

１９．８８８ ０．９３５

３４

许瑾

１８．８８３２ ０．８８７８

３５

张杰

１７．２０８ ０．８０９

３６

李恩宝

１６．０９２ ０．７５６６

３７

王海波

１５．８４ ０．７４４７

３８

马芳华

１４．９６ ０．７０３３

３９

张远飞

１４．２８４８ ０．６７１６

４０

朱锦芳

１３．２ ０．６２０６

４１

钱虹

１３．２ ０．６２０６

４２

郭学武

１１．４４ ０．５３７８

４３

董渊

１０．５６ ０．４９６５

４４

史龙

１０．５６ ０．４９６５

４５

屠惠芳

１０．５６ ０．４９６５

４６

张晨阳

１０．５６ ０．４９６５

４７

毛娅芳

１０．５６ ０．４９６５

４８

郦建火

１０．５６ ０．４９６５

４９

喻汪桃

５．７２ ０．２６８９

５０

陈伯河

２．６４ ０．１２４１

合计

２１２７．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同创投资现有股东中的

４２

名自然人股东与同创投资签订

《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协议

》，

同意将其持有的市政集团

３

，

１９０．５０

万股全部转让给同创投资

。

４

、

主要财务数据

同创投资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７

，

３００

，

６１８．８３ ４５

，

９８８

，

７４８．５４

负债总额

２

，

０１０

，

６３５．００ ４２

，

４６２

，

１０８．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５

，

２８９

，

９８３．８３ ３

，

５２６

，

６４０．５４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０ ０

主营业务成本

０ ０

营业利润

－２３

，

０９２．６２ －１

，

４７３

，

３５９．４６

利润总额

４

，

０１６

，

５２２．４３ －１

，

４７３

，

３５９．４６

净利润

４

，

０１６

，

５２２．４３ －１

，

４７３

，

３５９．４６

注

：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

二

）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宁波海曙中亘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 所

：

海曙区新典路

２１

号

４

号楼

１０１

室

注册资本

：

７６

，

３５８

元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法定代表人

：

叶正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咨询

２

、

主要业务情况

中亘基是原市政集团股东出资设立的持股公司

，

不从事具体业务

，

仅持有市政集团

６．９４％

的股份

，

未控制其他公司或持有

其他公司股权

，

无分公司

。

３

、

股东情况

根据鸿泰会计师出具的

“

甬鸿会验

［

２０１２

］

０１８

号

”《

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

中亘基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

本合计人民币

７６

，

３５８

元

，

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曙分局

（

以下称

“

宁波工商局海曙分

局

”）

向中亘基核发了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

：

３３０２０３０００１４８２１６

）。

根据验资报告及公司章程

，

中亘基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东认缴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１

叶正

２．１７６０ ２８．４９８５

２

胡太岳

０．８８ １１．５２４７

３

舒惠明

０．４９７２ ６．５１１４

４

赵 明

０．４９７２ ６．５１１４

５

应礼强

０．４９７２ ６．５１１４

６

王德利

０．２６４ ３．４５７４

７

任雅丽

０．１４３ １．８７２８

８

陈建国

０．１４３ １．８７２８

９

黄仁刚

０．１４３ １．８７２８

１０

史金鹤

０．１４３ １．８７２８

１１

李晓芳

０．１４３ １．８７２８

１２

毛晓峰

０．０９２４ １．２１０１

１３

严春霞

０．０９２４ １．２１０１

１４

朱文波

０．０９２４ １．２１０１

１５

庄 燕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１６

朱兴旺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１７

汪玉飞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１８

吕松源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１９

王仁熊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２０

虞惠琴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２１

周国良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２２

郑书海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２３

吕金标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２４

何国华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２５

彭福宏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２６

黄世鹄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２７

胡燕萍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２８

陆志湘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２９

张林江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３０

宗政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３１

胡赛萍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３２

宋式峰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３３

陈启建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３４

陈新亮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３５

俞世良

０．０６６ ０．８６４３

３６

宋越锋

０．０５３４ ０．６９９３

３７

孙心华

０．０５３４ ０．６９９３

３８

陈晓平

０．０４４ ０．５７６２

３９

姜 磊

０．０４４ ０．５７６２

４０

吕华群

０．０４４ ０．５７６２

４１

孙武波

０．０４４ ０．５７６２

４２

李科君

０．０４０８ ０．５３４３

４３

董根昌

０．０４０８ ０．５３４３

４４

朱国君

０．０４０８ ０．５３４３

４５

李鸿昌

０．０４０８ ０．５３４３

合计

７．６３５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中亘基现有的

４５

名自然人股东与中亘基签订

《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同

意将其持有的市政集团

７６３．５８

万股全部转让给中亘基

。 （下转D2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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